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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20〕1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的通知

郴政办发〔2020〕1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郴州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控制病媒生物的危害，防止疾病传播，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湖南省爱国卫生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郴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病媒生物，是指能够将病原体从人或者其他动物传播给人，危害人类健康、影响生产生活的鼠、

蚊、蝇、蟑螂以及其他有害生物。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履行防范和消灭病媒生物的义务。

第四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遵循预防为主的方针，按照“政府组织、部门负责、分级管理、群防群治”的原则，坚持

群众队伍与专业队伍相结合、集中治理与日常治理相结合，采取以治理环境消除病媒生物孳生条件为主、药械控制为辅的

综合防制措施。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制定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规划，广泛发动群众，推进病媒生物防控队

伍建设和市场化建设，使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控制在国家标准之内。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工作经费和公共环境病媒生物防制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

郴州市人民政府 长者版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html/5614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dtxx/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zwfw-new.hunan.gov.cn/hnzwfw/1/11/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jlhdl/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5623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zjcz/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index.html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flfg/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banfile/czbf/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banfile/czbf/default.htm


算。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单位和居民住户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费用，由各自负担。物管居住区、集贸市场、建拆

工地、经营门店等其他场所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费用，由其管理单位或者使用单位负担。市中心城市公共环境病媒生物防

制所需经费由市、区人民政府按比例共同承担。

第七条  市、县市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监

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市、县市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卫办）负责日常工作。

第八条  市、县市区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相关工作，实行“谁主管、谁监

督、谁负责”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机制。

（一）宣传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做好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科普知识的宣传和动态报道工作。

（二）发改（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负责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和收购、储存原粮的粮库、粮店等场所的病媒生物防

制的监督工作。

（三）教育部门：负责各类学校、学前教育机构等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四）工信部门：负责所管辖厂矿企业等单位的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五）财政部门：负责病媒生物防制经费的落实，并随着城区范围扩大增加防制经费，确保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正常开

展。

（六）住建（房产）部门：负责建筑工地、物业小区、保障性住房等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七）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所管辖窗口单位及公共交通工具等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八）水利（水务）部门：负责江河、湖区、水库、水源地等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九）农业农村（畜牧兽医水产）部门：负责农田、定点屠宰、宠物诊疗等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十）商务部门：负责大型商场超市等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十一）文化旅游广电体育部门：负责网吧、歌舞厅、影剧院以及星级宾馆、等级景区、景点等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

的监督工作。

（十二）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及宾馆、足浴等经营性公共场所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指导实施

突发病媒生物传染疫情事件的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理。

（十三）林业部门：负责林区、草原、湿地、所管辖景区（自然保护地）等场所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十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督促食品生产、加工、流通企业、餐饮服务企业、药店、农贸市场等场所的病媒生

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十五）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城区市容环境卫生，保持干净、整洁的市容市貌；负责对城区垃圾处理场、

城区下水道、环卫设施、公共绿地、集中式供水单位等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的监督工作。

其他相关部门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定期组织辖区内单位和居（村）民开展杀灭病媒生

物和治理孳生场所的活动。

第十条  市、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的技术指导、病媒生物密度的监测、消杀药物效果与

抗性监测，并定期向同级爱卫办报告病媒生物密度的监测数据和有关技术资料。

第十一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实行责任制，单位内部和居民住宅由单位和居民自行负责；其他场所按隶属关系由产

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责任不明确或有争议的区域，由各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二条  城镇建设规划应当包括治理蚊蝇孳生地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建筑物管线、市政管井和下水道系统应当

设有防范病媒生物侵害的设施。

第十三条  各地区、各责任单位和居民应当按下列要求科学、规范做好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有效降低病媒生物密

度。

（一）防鼠灭鼠。有防鼠灭鼠措施，做到门窗严密，合缝、墙壁无孔洞、顶棚无洞隙，下水道一律采用暗沟，同时建

防鼠门，安防鼠网，放毒饵盒，堵塞鼠洞。提倡采用粘鼠板、毒饵等物理、生物方法灭鼠，不得使用国家禁用的急性剧毒



鼠药等药物。

（二）防蟑灭蟑。封堵蟑螂藏身的孔洞缝隙，定期查找清除卵鞘，密闭储放食物。提倡采用粘捕、杀虫剂等方法杀灭

蟑螂的成虫和幼虫。

（三）防蝇灭蝇。按城市环境卫生标准修建改造足够的基础公共卫生设施，并加强日常的清洁和维修管理，提倡生活

垃圾袋装化，公共垃圾容器密闭化，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垃圾箱（桶）清洁，并按需喷药杀灭蝇。城郊结合部和农村地区

不得设置露天粪缸；人畜粪便、垃圾、污水处理达到无害化要求。重点单位和场所必须配置纱门纱窗、风幕机、灭蝇灯等

防蝇灭蝇设施，提倡采用灭蝇灯、杀虫剂等方法杀灭蝇。

（四）防蚊灭蚊。做好河、塘、沟等各种水体改造，清淤治污；填平废沟，翻缸倒罐，严格控制蚊虫的各种孳生水

体。提倡用养鱼、杀虫剂等办法杀灭蚊幼虫和成蚊。

第十四条  医疗卫生单位、宾馆酒店、公共交通运营单位等人员集中场所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包括单位和学校集体食

堂）、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废品收购站、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场、粮库、花卉市场等易招引或者孳生病媒生物的场

所，应当建立健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制度，完善和落实防范、杀灭病媒生物措施，并有专人负责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

作。

第十五条  城镇和单位应当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达标活动，鼠类、蚊虫、蝇类、蜚蠊密度逐步达到国家C级以上控制

标准。

第十六条  农村地区要结合改厕、环境改造、垃圾与粪便管理等工作，在清除孳生地的基础上，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工作。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爱卫会根据当地病媒生物活动高峰规律，定期和不定期组织集中、统一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活

动。单位和居民应当按照爱卫会部署，积极参加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活动。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爱卫会要按照国家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标准，组织专业人员对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效果进行评估，对

发现的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有责任单位的，要责令及时整改。

第十九条  鼓励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为单位和个人提供符合质量安全要求、收费合理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

第二十条  从事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的社会机构，必须按规定取得市场主体准入登记证明，并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

后30日内，到所在地县级以上爱卫办建立服务档案（市爱卫办负责市城区范围内拟从事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服务档

案管理），接受爱卫办和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技术指导和防制效果评估。报送服务档案材料包括单位名称、地址、经营

范围、人员情况、联系方式等。在郴州作业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合法资质；

（二）有完整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操作规程；

（三）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合格的技术人员；

（四）有符合要求的经营场所、库房、专用药物与器械；

（五）收费合理。

各级爱卫办对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可以建立公示制度，以方便需要服务的单位和个人选

择。各级各部门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招标采购中，要采购符合条件的机构。

第二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使用的药剂、药械必须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国

家禁用或者伪劣的灭鼠杀虫防治药剂、器械。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爱卫会定期组织本地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检查活动，对不履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职责的单

位，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爱卫会对其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建议有关部门或报同级政府对其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政务处分。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拒不参加杀灭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活动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

爱国卫生工作的行政部门依据《湖南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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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市场监督管理行政部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等其他法律、法规对相关情形已有处理规

定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阻碍或拒绝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监督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除“四害”管理办法>的通知》（郴政办发

〔2003〕5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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